
    
 

115學年度-88

系　所　別 獸醫學系博士班

組　　　別

所 組 代 碼 613

身　分　別 一般生 在職生

招 生 名 額 4 1

報 名 資 格
附 加 規 定

一、獲有獸醫學碩士學位者。
二、獲有與生物醫學相關系所之碩士學位
，經系主任核可者。
三、獲有獸醫師、醫師、牙醫師及中醫師學
士學位，具五年以上臨床經驗，並提出相當
於碩士論文水準之著作，依個案申請經系主
任核可者。

一、獲有獸醫學碩士學位者。
二、獲有與生物醫學相關系所之碩士學位
，經系主任核可者。
三、獲有獸醫師、醫師、牙醫師及中醫師學
士學位，具五年以上臨床經驗，並提出相當
於碩士論文水準之著作，依個案申請經系主
任核可者。

報 名 審 查
資       料

一、學力證件。
二、大學及碩士班歷年成績單。
三、碩士論文。
四、研究計畫，需先經本系指導教授認可簽
名。
五、自傳（含工作及研究經歷、就讀博士班
意願說明書）及任何可增加了解考生之資料
。
六、兩位助理教授（含）以上教師推薦函
（限由推薦人上傳PDF檔）。
（報名期間補件請洽系辦公室，上傳截止日
後不受理資料補件。）

一、學力證件。
二、服務年資證明及在職證明。
三、大學及碩士班歷年成績單。
四、碩士論文。
五、研究計畫，需先經本系指導教授認可簽
名。
六、自傳（含工作及研究經歷、就讀博士班
意願說明書）及任何可增加了解考生之資料
。
七、若繳交單位主管同意在職進修證明書者
尤佳。
八、兩位助理教授（含）以上教師推薦函
（限由推薦人上傳PDF檔）。
（報名期間補件請洽系辦公室，上傳截止日
後不受理資料補件。）

考試
項目

審查

審 查
方 式

就所繳資料加以審查。

佔總成
績比例

0%

筆試

參 加
資 格

筆 試
科 目

筆試日
期地點

佔總成
績比例

0%

口試

參 加
資 格

全體考生。

口試日
期地點

時間：4月17日（星期五）上午9時起。
地點：獸醫學系三館2樓201會議室。

佔總成
績比例

100%

其 他 規 定

一、口試名單及時間地點於4月10日（星期五）起公告於本系網站，考生請自行查詢，
　　不另通知。
二、全所招生名額內含逕修博士名額。
三、口試成績未達70分者，不予錄取。

聯 絡 電 話 (02)33663762

網     址 https://www.vm.ntu.edu.tw/


